
國立宜蘭大學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114學年度第 1次系務及第 1次系課程會議紀錄 

時間：114年 9月 5日（星期五）中午 12時 

地點：生資大樓生 338-2會議室  

主席：游玉祥主任 

出席人員：李德南教授、陳怡伶教授、花國鋒教授、黃士哲副教授、蕭士翔副

教授、許惠貞副教授、李一泓助理教授、李秀評講師 

列席人員：朱彬華技士                         紀錄：賴葉卿 

 

壹、 主席報告： 

貳、 業務報告：  

參、 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 114學年度本系獎勵碩士班新生入學名單核定案，請審議。 

說明： 

1. 依據本系 113學年度第 1次系務會議紀錄決議：114學年度獎

勵碩士班新生入學名額擬 10名，其中包含甄試入學第一名 1

名、考試入學第一名 1名、原為本系具預修碩士班課程資格之

新生 8名。 

2. 本系獎勵碩士班新生入學辦法請見附件 1。 

3. 符合資格之新生名單如下： 

序號 姓名 符合資格 

1 黃子軒 遞補碩班甄試入學第一名/具預修碩士班課程資格 

2 陳斾華 遞補碩班考試入學第一名 

3 劉姿言 具預修碩士班課程資格 

4 簡苡蓁 具預修碩士班課程資格 

5 羅宏凱 具預修碩士班課程資格 

決議：通過，自 114學年度開學後可獲得獎助學金。 

 

案由二：有關申請 114年度本系學士班成績優異學生繼續修讀碩士學位

案，請審議。 

說明：114年度本系學士班成績優異學生繼續修讀碩士學位申請共計 4

名，名單如下： 

序號 姓名 

1 羅卓斌 



2 劉湘昀 

3 陳宗廷 

4 張雅涵 

決議：通過，名單續送註冊課務組辦理。 

 

案由三：有關本系獎勵碩士班新生入學辦法存廢，請審議。 

說明： 

1. 本校獎勵碩士班新生入學要點 114學年度起加碼：本校學士班

應屆畢業生經核准預修碩士班課程學生者，發給獎學金四萬元

（分四學期發給，每學期一萬元）；提前畢業之學生，其未領

迄之獎學金將於完成畢業離校手續後發給。 

2. 本校獎勵碩士班新生入學要點與本系獎勵碩士班新生入學辦法

（附件 1）獎勵對象重複，是否要繼續執行本辦法，再請討

論。 

3. 本校獎勵碩士班新生入學要點請見附件 2。 

決議：通過 115學年起廢止本系獎勵碩士班新生入學辦法。 

 

案由四：有關本系 115學年度獎勵碩士班新生入學案，請審議。 

說明：115學年度碩士班名額 17名，請討論 115學年度獎勵碩士班新生

入學之名額及分配。 

決議：續前案本系獎勵碩士班新生入學辦法 115學年起廢止，本案撤

案。 

 

案由五：本系全信製藥獎助獎學金修訂案，請討論。 

說明： 

1. 修訂辦法請見附件 3。 

2. 符合資格之新生名單如下： 

序號 姓名 符合資格 

1 黃子軒 原為本系預研生 

2 劉姿言 原為本系預研生 

3 簡苡蓁 原為本系預研生 

4 羅宏凱 原為本系預研生 

5 
DHARMARAJ 

DHANALAKSHMI 
本系外國生 

決議：通過，公告實施。 



 

案由六：本系退休教師空間借用 114學年度申請案，請審議。 

說明：本系退休教師曹博宏擬借用辦公室生 327等，借用期間為 114年

8月 1日起至 115年 7月 31日，申請表請見附件 4。 

決議：通過，依規定辦理借用。 

 

案由七：有關本系 113學年度第二學期優良教學助理推薦案，請審議。 

說明：教學發展中心檢送本系 113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學助理評量分數通

過初審名單僅如下，詳見傳閱資料。 

決議：通過，推薦一般組劉承翰及實驗組劉姿言為 113學年度第二學期

優良教學助理，續送教學發展中心參加複選。 

 

案由八：有關本系實習產品銷售申請案，請審議。 

說明： 

1. 本系蕭士翔老師擬申請 1項實習產品銷售，產品名稱為好事蛋

生禮盒組。 

2. 實習產品銷售表請見附件 5。 

決議：通過，續送研究發展處辦理。 

 

案由九：有關本系新進教師減授時數申請案，請審議。 

說明： 

1. 本系林幼君老師為本系 114學年度第 1學期新進教師，擬申請

114學年度第 1學期每週減授 3小時時數。 

2. 申請表請見附件 6。 

決議：通過，續送教務處註冊課務組辦理。 

 

案由十：有關本系 114學年度第 1學期全英語課程申請案，請審議。 

說明： 

1. 本系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為符合外國學生全英語上課需求，擬

申請下列全英語課程。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特論 一（碩一，鏡像課程，時間另訂）、 

專題討論 一（碩一，鏡像課程，時間另訂）、 

專題討論 三（碩二）、 

專題討論 三（博二）、 

醣生物學特論（博一）。 

2. 英文課程大綱請見附件 7。 

決議： 

1. 通過，另填申請表連同會議記錄惠請教務處註冊課務組辦理。 

2. 續提院、校課程委員會審議追認。 

 

肆、 散會：下午 13時 

 


